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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钢管!埋弧焊除外"
用于确认水压密实性的

超声波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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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焊接钢管!埋弧焊除外"超声波检测方法的一般要求#检测方法#对比试样及其尺寸和检测

设备的校准$以确认水压密实性%

本标准适用于检测外径不小于’,GG$且外径与壁厚之比不小于.的焊接钢!埋弧焊除外"%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有

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V0&)’11,’K’$$$!3型脉冲反射式超声波探伤仪通用技术条件

0!一般要求

-7’!本标准所指的超声波检测通常在钢管所有 初 期 加 工 结 束 之 后 进 行%超 声 波 检 测 应 由 持 有 权 威 部

门认可的超声波检测技术资格证书的人员完成%如果是第三方检测$可由买方和制造商协商解决%

-7(!被检测钢管应足够直以保证检测的有效性$钢管表面不得有影响检测结果的外来物质%对于电阻

焊和感应焊接的钢管$其外部或内部的焊缝必须刮去毛刺%

-7-!探伤仪应为脉冲反射式多通道或单通道超 声 波 探 伤 仪$其 衰 减 器!增 益"精 度#垂 直 线 性 和 动 态 范

围须经有关部门检定并符合V0&)’11,’的规定%

&!检测方法

+7’!钢管应进行超声波检测以确认水压密实性%

+7(!检测过程中$被检钢管和探头应相对运动以 保 证 钢 管 整 个 表 面 都 被 检 测 到’探 头 应 沿 焊 缝 从 两 个

相对的周向扫查钢管$除非买方和制造商之间有其他协议%

注’在钢管两端距端部不能进行可靠检测的范围不大于(11GG%

+7-!根据买方和制造商之间的协议$如果检测只在焊缝区域内进行$检测探头应严格沿焊缝直线排列$

如采用声波从距焊缝较远的管表面区入射时$声波沿管周向的探伤灵敏度差应不大于.;0%

+7+!每个独立探头晶片沿钢管轴向检测的最大宽度是(.GG%

+7.自动检测设备必须具有通过自动触 发 器 或 报 警 器 来 分 选 合 格 品 和 可 疑 品 的 能 力$并 和 自 动 打 标 或

分选装置相连接%

注’超声波检测用一个或多个超声波探头以螺旋路径扫查整个钢管表面$根据检测扫查螺距和探头宽度

的不同$所检测到的最短的纵向缺陷也不同$一般情况下$横向缺陷不易被检测到%



$!对比试样

.7’!本标准规定的对比试样主要用于超声波探伤设备的校验和标定!所规定的人工缺陷尺寸不能理解

为该设备所能检测到的最小缺陷尺寸"

.7(!对比试样与被测钢管应具有相 同 的 公 称 尺 寸 和 相 似 的 表 面 状 况#热 处 理 条 件 及 声 学 特 性$如%声

速#衰减系数&"

.7-!除非双方另有约定!超声波检测设备可用人工刻制的纵向槽或径向穿透整个壁厚的通孔来校验和

标定"纵向槽应在对比试样的中部外表面和两端距端部不大于(11GG$不包括槽 口 长 度&处 外 表 面 各 加 工

一个!三个槽的名义尺寸应相同"通孔可在纵向槽相应的位置上加工"

.:+!纵向槽呈矩形或’\(形$见图’&并位于平行于钢管的主轴线方向上!槽的两侧面应互相平行"#

图’!纵向槽的剖面图

.7.!纵向槽可用机械#电火花或其他方法加工"

注%槽的底部或底角应光滑"

2!纵向槽或孔的尺寸

,7’!纵向槽的尺寸

,7’7’!宽度,$见图’&

最大’7.GG"

,7’7(!深度E$见图’&

公称壁厚的’(7.S!极限尺寸如下%

)))最小深度%17.GG

)))最大深度%’7.GG

)))深度公差%纵向槽深度的L’.S!误差最小值为171.GG!两者中取大者"

,7’7-!长度

纵向槽长度至少大于探头晶片宽度或直径的’7.倍!一般为(1",1GG!也可由制造商根据校准或检查

的用途选择"

,7’7+!确认

纵向槽的尺寸和形状应用复型#光学等测量方法加以确认"

,7(!通孔的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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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说明!!"#标准为"Wg形槽#此处表示为矩形或"\$形槽%



,7(7’!对于外径大于等于,’,&GG的钢管!用于制作通孔的钻头应为-7(GG!对于外径小于,’,&GG
的钢管!钻头的尺寸可以根据销售商和制造商之间的协议选择!但其尺寸不能超过-7(GG"

,7(7(!通孔的直径可用读数显微镜等方法加以验证!其尺寸误差不能超过规定所用钻头直径的17(GG"

.!设备的校准

%7’!为满足买方需要!用对比试样调整探伤设备 使 其 能 产 生 一 个 清 晰 的 区 分 信 号!该 信 号 用 于 设 定 设

备的触发#报警电平"

%7(!校准过程中!对比试样和探头之间的相对运 动 速 度 应 和 实 际 生 产 检 测 时 一 样!如 动 态 校 准 无 法 实

现可采用半动态校准!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动态校准和 半 动 态 校 准 时 信 号 幅 度 的 差 别!检 测 灵 敏 度 应 做 必

要的调整"

%7-!在相同直径$相同壁厚和相同牌号的钢管进行检测过程中!每间隔一段固定时间!应用对比试样对

设备进行校准"

校准设备应至少每+D进行一次!并且在设备操作人员班组换班或在检测的开始和结束时各校准一次"

注%如果生产检测过程每间隔一段时间连续运行!根据买方和制造者之间的协议!最大+D的间隔校准时

间可适当延长"

%7+!无论系统进行设备调整还是被检钢管的直 径$壁 厚 和 牌 号 发 生 改 变!都 应 对 设 备 进 行 重 新 设 定 和

核对"

%7.!在连续检测期间!如果校准结果不能令人满意!考虑到系统漂移检测灵敏度可增加-;0!所有从上

次校准后检测的钢管都应在设备重新校准后重新检测"

即使在上一次设定之后检测灵敏度下降了-;0!但只要对每根钢管的检测记录清晰可辨!并能精确地区

别是合格品或可疑品!就可不必对钢管重新进行检测!然后重新对设备进行设定!继续检测"

%!判定

&7’!任何钢管所产生的信号低于触发#报警电平都应认为通过检测"

&7(!任何钢管所产生的信号等于或大于触发#报警电平都应认为是可疑品!或进行重新检测"

&7-!重新检测时!被检钢管所产生的信号低 于 触 发#报 警 电 平 应 认 为 通 过 检 测"被 检 钢 管 所 产 生 的 信

号等于或大于触发#报警电平应认为是可疑品"

&7+!对于可疑品!根据产品标准的要求!可采取下列方法中的一种或多种进行处理%

4&用一种可以接受的方法通过修磨对可疑部 位 进 行 修 整!修 整 后!如 果 剩 余 壁 厚 在 误 差 允 许 范 围 之 内!

可将该批产品按照以前的方法重新检测!若有产生等 于 或 大 于 触 发#报 警 电 平 的 信 号!就 认 为 该 批 产 品 通 过

检测’

5&根据买方和制造商之间的协议采用其他无损检测方法!对可疑部位进行复检’

6&除非买方和制造商之间有其他协议!所有可疑品可以根据相关的产品标准要求进行水压试验’

;&切除可疑部位"制造者应确保所有可疑部位已全部切除’

9&可疑品被认为没有通过检测"

’!检测报告

根据需方要求!制造者应向需方提供由持有权威部门 认 可 的 超 声 检 测’级 或’级 以 上 技 术 资 格 证 书 的

人员签发的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4&被检测钢管的牌号$炉批号$规格$支数(或重量&’5&产品标准$本标准号!对比试样人工缺陷的形状及

其尺寸’6&检测方法$工作参数$仪器型号$探头型 号 或 规 格’;&端 部 不 可 探 区 的 长 度’9&探 伤 结 果$探 伤 日 期

和签发报告日期’[&操作者和签证者姓名及其技术资格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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